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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（含支撑学科）、省重点序列学科（含支撑学科）之外的学科，

共 153个，其中一级学科省重点学科 72个，一级学科省重点（培

育）学科 33个，一级学科省重点建设学科 48个。

二、验收原则

1.成果导向。以学科建设目标为依据，重点考核项目实施以

来所取得的标志性成果。

2.简化操作。简化验收程序，降低验收成本，减轻高校迎评

负担。

3.以评促建。通过考核验收，总结成绩，找出差距，促进整

改，加强管理，为“十三五”省重点学科建设奠定基础。

三、验收标准

1.在平台建设、团队建设、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等方面取得

重大突破。

2.在学科建设模式和发展机制上有较大创新。

四、验收程序

1.学校自评（2015年 10月底前）。各责任高校组织学科进行

自查，参评学科填写《“十二五”省重点学科考核验收报告》（附

件 1），经学校审核同意后，以学校为单位统一上报。各校同时

填写《“十二五”省重点学科责任高校总结报告》（附件 2）。

2.学科互评（2015年 11月中上旬）。省教育厅组织各省重点

学科带头人对参评学科进行网络通讯评议，评出相应等级。

3.公布结果（2015年 11月下旬）。省教育厅公布检查结果。

五、通讯评议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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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3个参评学科按照两大类四个小组进行考核。第一类包括

一级学科省重点学科和一级学科省重点（培育）学科 105个，分

别为人文与哲学社会科学类（39个）、理科与农林医类（36个）、

工科类（30 个）三个小组；第二类为一级学科省重点建设学科

48 个，单独列为一组。每个参评学科推荐一名专家参加相应小

组的通讯评审，评审专家原则上为学科带头人。评审结果分为“优

秀”“良好”“合格”和“不合格”。专家不为本学科评等，对本组其他

学科进行评审时，评为“优秀”等级的学科数量不超过本组参评学

科总数的 1/4，超过即为废票。其余等级不设限。

六、验收结果

各参评学科获得本组专家“优秀”票数≥本组专家总数 1/2的，

则为“优秀”；获得“优秀”+“良好”票数≥本组专家总数 1/2的，则

为“良好”；获得“优秀”+“良好”+“合格”票数≥本组专家总数 1/2

的，则为合格；获得“优秀”+“良好”+“合格”票数＜本组专家总数

1/2的，则为“不合格”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1.高度重视。各校要高度重视考核验收工作，认真组织做好

考核验收各项工作。

2.如实填报。考核验收材料必须真实可靠，严禁弄虚作假。

3.严守纪律。考核验收工作必须严格程序，严肃纪律，严禁

学术不端行为。

八、其他事项

1.请于 2015 年 10 月 30 日前将《“十二五”省重点学科考核




